
遗嘱加上声明

试图“双保险”

在王静的回忆里， 父母对于她

和姐姐从来没有“一碗水端平”

过。 虽然父亲在世时最疼她， 但母

亲从来都是偏向姐姐多一些。

在父亲去世后， 家里的老屋动

迁， 分得两套公房。 姐姐一家因为

户口在老屋里， 分走一套房子。 王

静当时未婚， 和母亲分得另外一

套。

几年后， 王静也结了婚， 由她

和丈夫一起出资将这套分配的公房

买成了产权房， 产权证上写了自

己、 丈夫和母亲三个人的名字。

与几乎不上门的姐姐相比， 王

静夫妇无疑是母亲的依靠。 随着对

大女儿的失望逐渐累积， 老人用最

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态度———她

戴上老花镜， 一字一句地亲笔写下

遗嘱： “我名下××路××号××室房

产之份额， 待我百年之后， 由我小

女儿王静一人继承。”

虽然有了母亲的遗嘱， 王静心

里还是不踏实： “妈， 万一以后姐

姐突然对您热乎起来， 您不会心一

软又立一份新的遗嘱吧？”

母亲表示： “你们不放心的

话， 可以再帮我写一个声明， 我来

签字， 保证这份就是最后的遗嘱，

这样就‘双保险’ 了！” 于是， 一

份打印的《声明书》 诞生了， 上面

写着： “此前所立遗嘱为最终意

愿， 此后任何遗嘱或书面字据均属

无效。” 母亲郑重地签下名字并注

明了日期。

不久之后， 母亲生病住院了，

久未露面的姐姐终于出现在了病

房， 对母亲嘘寒问暖， 老人一不小

心把遗嘱的事告诉了姐姐。

母亲出院后， 姐姐热心地将老

人接到了自己家， 但她显然另有他

意……

被逼再立遗嘱

老人不予认可

母亲才来了两周， 姐姐就找来

一位同事和楼下邻居做见证， 逼着

母亲重新订立遗嘱， 还用手机拍摄

了全过程。 母亲面对镜头不肯开

口， 她就自己拟好了内容， 让同事

写下来。 录像开着， 记录了沉默而

压抑的一幕： 母亲始终一言不发，

最后半推半就地在代写的遗嘱上签

下了自己的名字。 代书人读了一遍

内容， 便完成了“仪式”。

母亲在姐姐家过得并不开心，

便向王静诉苦。 一开始， 姐姐不同

意让母亲回家， 后来老人经常要去

医院， 还需要贴身照顾， 她感到吃

不消， 这才把母亲送回了王静处。

王静夫妻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关

心和照顾， 让老人更觉得有所亏

欠， 她说出了被逼着又立了遗嘱的

事： “我当时没办法， 是她们硬让

我签字……” 此时， 母亲由于病重

已经无法再亲笔书写， 于是王静按

母亲的意思打印了一份 《情况说

明》： “……让大女儿继承的遗嘱

非我本意， 我只是被迫签名， 对此遗

嘱不予认可。 我只认最初所立的遗

嘱， 我所有财产均由小女儿王静继

承。” 母亲在这份说明上签了名， 王

静也用手机录下了全过程。

此后，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但王静没有想到， 自己的丈夫李龙却

因为突发疾病，先于母亲离世了。李龙

的父母表示：“继承我们可以放弃，但

你也得表示一下， 不能啥都不给我们

……”三个月后，母亲也溘然长逝。 悲

伤还未散去，“战争”的硝烟已然升起。

姐姐手持那份代书遗嘱， 要求继承母

亲的遗产。

前后四份材料

需要细加辨析

王静找到我们求助后， 我们认为

对于老人订立遗嘱是否“被逼” 等情

况， 因为老人已经去世， 已经难以直

接核实， 只能就该案涉及的四份老人

签字的书面材料进行分析：

第一份自书遗嘱是母亲亲笔书

写、 签名并注明日期， 并且是她的真

实意思表示， 应为合法有效。

第二份母亲所立的声明书， 有关

之后所立遗嘱均无效的内容因为违反

了“遗嘱自由” 的原则而无效。

关于第三份代书遗嘱的效力， 根

据《民法典》 的规定， 代书遗嘱应当

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

一人代书， 并由遗嘱人、 代书人和其

他见证人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王

静的姐姐持有的这份代书遗嘱由其同

事代书， 邻居做见证形成。 如果这两

位仅是同事和邻居， 没有利害关系，

那么是可以作为见证人的。 但如果经

查证， 他们之间存在债权债务、 共同

经营等利害关系， 那么这份代书的遗

嘱就无效。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按

照《民法典》 的规定， 遗嘱人、 代书

人、 见证人均应在同一份遗嘱的落款

处注明年、 月、 日并签名， 而在这份

遗嘱中， 母亲作为被继承人并未注明

日期， 因此这份遗嘱在形式上存在瑕

疵。 至于代书遗嘱是不是母亲真实意

思表示的问题。 代书遗嘱是由遗嘱人

口述而由他人代替遗嘱人书写遗嘱内

容的一种遗嘱形式。 一个标准的代书

遗嘱订立过程应该是遗嘱人口述、 代

书人听写， 见证人在旁边全程见证。

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 应该理

解订立遗嘱的法律效力和缘由， 有能

力不受他人的影响作出正确判断。

“如果订立遗嘱时， 母亲除了签

字之外， 没有其他意思表示， 即你母

亲在订立遗嘱过程中并未口述遗嘱内

容， 也未就遗嘱订立的缘由予以说

明， 仅由代书人宣读遗嘱内容， 不符

合代书遗嘱时空一致性的要求。 而

且， 你姐姐还陈述了要求母亲订立遗

嘱的缘由， 是因为知晓了母亲给你留

遗嘱才刻意为之。 对此， 你母亲后来

也通过书面和录像的形式说明了当时

订立代书遗嘱的情况。” 因此我们认

为， 难以认定该份代书遗嘱系出自母

亲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四份 《情况说明》。 虽然它不

是一份有效遗嘱， 但属于书面证据，

可用于佐证母亲所立第二份代书遗嘱

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综合全案证据我们认为， 在认定

母亲所立代书遗嘱无效的情况下， 母

亲的继承事宜应按照第一份自书遗嘱

办理， 遗产应由王静一人继承。

律师步步指导

化解继承纠纷

此外， 我们也分析了王静丈夫李

龙的继承事宜。 李龙的父母都在世，

而且他未留遗嘱， 应当适用法定继

承， 他的父母、 王静和孩子都是第一

顺序继承人。

对于李龙的父母曾口头表示放弃

继承， 我们提醒王静这是无效的。 在

遗产分割时， 建议通过公证的方式，

由他们作出书面放弃继承的表示， 这

样， 李龙的遗产就由王静和孩子继

承。 如果没有及时做出有效的书面放

弃， 法律上视其为接受继承。 即便他

们不和王静争遗产， 如果二老日后过

世， 他们的继承人有可能出面向王静

追讨， 从而引发继承纠纷。

在我们后续的一步步指导， 以及

参与交涉之下， 王静最终顺利完成了

母亲和丈夫遗产的继承。

在亲情与利益的漩涡中， 法律是

守护逝者最后意愿的底线。 它严格要

求遗嘱的形式， 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还

原真实； 它赋予每个人遗嘱自由， 是

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胁迫与欺骗。

对于每一个家庭而言， 及时的沟

通、 规范的法律文件处理和亲情的真

诚维系， 或许才是避免身后纷争， 让

爱得以安宁延续的最好方式。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母亲在世时， 曾亲笔书写了一份遗嘱， 明确表示遗产全由小

女儿继承。 但是之后， 她在大女儿的逼迫下又订立了代书遗嘱。

母亲去世后， 因为前后两份遗嘱， 一场纷争在姐妹之间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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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各持一$
辨析%&效力
最终顺利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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